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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电梯安全工作，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
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条
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电梯的生产（包括制造、安装、
改造、修理）、经营、使用、维护保养、检验、检测、安全评估、应
急处置与救援以及相关的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电梯，是指列入国家特种设备目录的乘客电
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等特种设备。非公共场
所安装且仅供单一家庭使用的电梯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
内电梯安全工作的领导，将电梯安全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上级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依法履行电梯安全监督管理职责。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梯安全的监督管理。

教育、工业和信息化、公安、民政、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
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商务、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应急
管理、行政审批服务、消防救援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
好电梯安全相关工作。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
电梯安全宣传教育，普及电梯安全知识，增强社会公众的电梯
安全意识。

电梯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单位以及检验、检测机构
和有关社会组织应当加强对电梯安全知识的宣传，引导社会
公众正确使用电梯。

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应当将电梯安全知识纳入安全
教育内容，增强学生、幼儿安全文明使用电梯的意识。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电梯安全知识的公益宣传，对违反电
梯安全管理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二章 生产、经营

第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对电梯土建工程承担防渗漏保修
责任，防渗漏保修期限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得少于
五年。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保障电梯安全，不得将
电梯用于建筑材料、建筑垃圾的运载等工程建设施工作业。

第七条 鼓励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应
当符合规划、建设、安全、消防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技术规
范、标准的规定。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电梯交付使用前，完成电梯机
房、井道、轿厢内通信和无线信号覆盖。

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等
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进电梯机房、井道、轿厢内通信和无线信
号覆盖工作。

第九条 电梯制造单位应当履行下列电梯安全义务：
（一）向电梯使用单位提供必需的电梯备品备件、技术培

训和其他技术帮助；
（二）不得设置技术障碍影响电梯正常运行；
（三）配合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调取电梯运行参数

和故障记录等信息；
（四）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规定的其他义

务。
第十条 电梯的安装、改造、修理，应当由电梯制造单位或

者其委托的依法取得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受委托单位不得
转包、分包或者变相转包、分包电梯的安装、改造、修理业务。

原电梯制造单位已经注销或者不再具备相应资质的，电
梯的改造、修理应当由电梯使用单位委托依法取得相应资质
的单位进行。承担电梯改造、修理的单位，对电梯质量安全负
责，并向电梯使用单位提供电梯改造、修理的技术资料。改造

单位应当更换电梯产品铭牌，并承担电梯制造单位的义务。
电梯的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竣工并经监督检验合格后三

十日内，施工单位应当向使用单位移交有关技术资料、监督检
验报告，并办理书面交接手续。

第三章 使用、维护保养

第十一条 电梯使用单位是指具有电梯管理权利和管理
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电梯使用单位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新安装电梯未移交给所有权人的，建设单位为电梯
使用单位；

（二）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管理的，受委托方
为电梯使用单位；

（三）自行管理，属于单一所有权人的，所有权人为电梯使
用单位；属于多个所有权人共有的，应当通过书面协议明确电
梯使用单位；

（四）出租、出借配有电梯的场所的，应当书面约定电梯使
用单位；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出租、出借方为电梯使用
单位。

电梯使用单位不明确的，由电梯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协调电梯所有权人确定电梯使用单位。

未确定使用单位的电梯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二条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依法办理电梯使用登记。

使用单位变更的，原使用单位应当在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新使用单位移交电梯安全技术档案。新使用单位应当按照特
种设备使用管理相关规定办理使用单位变更登记。

第十三条 电梯使用单位是电梯使用安全的责任主体，
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建立电梯安全管理制度、设备台账和安全技术档案；
（二）制定电梯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
（三）在电梯显著位置张贴电梯安全应急救援标志；
（四）保持电梯紧急照明装置有效运行，紧急报警装置24

小时有效应答，应急救援通道畅通；
（五）组织电梯日常检查，保持电梯机房、轿厢环境卫生整

洁，保持底坑干燥；
（六）委托并监督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
（七）引导安全、正确乘用电梯，制止危险乘用行为和损坏

电梯的行为；
（八）电梯发生故障或者发现事故隐患，立即停用电梯并

及时通知电梯维护保养单位检修；
（九）停用电梯的，在电梯口的显著位置设置停用标志，并

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十）发生困人故障时，立即通知维护保养单位救援，并做

好被困人员的安抚和救援配合工作；
（十一）在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变更后三十日内办理变更手

续，并更换电梯相关标识、标志；
（十二）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规定的其他

义务。
第十四条 电梯乘用人应当安全、文明使用电梯，遵守电

梯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的要求，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乘用明示处于停用状态的电梯；
（二）超过电梯额定载重量使用电梯；
（三）倚靠电梯门或者扶梯扶手，在电梯轿厢内打闹、蹦

跳、吸烟以及在运行的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上攀爬、逆行，或
在出入口滞留；

（四）强行开启或者阻挡关闭电梯门；
（五）拆除、损坏电梯的零部件、紧急报警装置、附属设施、

安全注意事项或者电梯安全相关的标志、标识；
（六）未采取安全防护、防洒漏措施运送装修材料以及家

具、电器等易造成电梯损坏的物品；
（七）在电梯轿厢内遗撒垃圾、便溺、焚烧物品；
（八）携带犬只乘坐乘客电梯时不遵守养犬管理规定；
（九）非紧急状态下使用紧急停止装置；
（十）其他影响电梯安全使用的行为。
监护人应当履行对被监护人安全、文明使用电梯的监护

义务。

发现乘用人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为的，其他乘用人有
权进行劝阻，电梯使用单位有权予以制止。

第十五条 禁止携带电动车或者其蓄电池进入乘客电
梯。

发现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电梯使用单位有权予以制止；
制止无效的，报告消防救援机构。

第十六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设立24小时维护保养值班电话并保持畅通；
（二）接到电梯困人故障或者事故报告后，维护保养人员

应当按规定及时赶到现场实施救援；
（三）真实、完整记录每台电梯的维护保养和故障处置情

况，维护保养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四年；
（四）更换的电梯零部件应当具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安

全保护装置还应当具有型式试验证书；
（五）不得设置技术障碍影响电梯正常运行；
（六）对维护保养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安全教

育和技能培训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四年；
（七）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规定的其他义

务。
第十七条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发现有下列情形的，应当立

即告知电梯使用单位停用电梯，配合电梯使用单位采取有效
安全措施，并有权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一）电梯存在严重事故隐患的；
（二）违法进行电梯改造、修理的；
（三）使用未经检验、检测或者检验、检测不合格电梯的；
（四）其他危及电梯使用安全的情形。

第四章 检验、检测与安全评估

第十八条 电梯应当依法进行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未
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十九条 电梯检验、检测机构应当在检验、检测完毕后
十个工作日内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并在出具检验、检测报告
当日，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传输检验、检测
数据。

第二十条 电梯检验、检测机构及其检验、检测人员在检
验、检测中发现电梯存在事故隐患的，应当及时告知电梯使用
单位和维护保养单位采取相应措施；存在严重事故隐患的，应
当及时告知电梯使用单位暂停使用电梯，并立即向特种设备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二十一条 电梯检验、检测机构发现有下列情形的，应
当立即报告电梯所在地的县（市、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

（一）对检验、检测中发现的问题未在规定期限内整改的；
（二）超过电梯检验、检测有效期仍继续使用的；
（三）电梯修理、维护保养人员无相应资格的。
第二十二条 电梯有下列情形的，电梯使用单位可以委

托电梯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安全评估，并根据评估报告确定电
梯是否继续使用或者对电梯进行更新、改造、修理:

（一）使用期限超过十五年的；
（二）因故障导致人员死亡或者严重人身伤害的；
（三）电梯故障率高、影响正常使用的；
（四）因人为因素造成电梯严重损坏的；
（五）因受水灾、火灾、地震、雷击等灾害影响电梯安全运

行的；
（六）其他需要进行安全评估的。
电梯经安全评估后，使用单位应当将评估结论张贴在电

梯轿厢内或者出入口处的显著位置。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年度
监督检查计划，对电梯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
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及时处理或者
移交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第二十四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下列电梯实

施重点监督检查：
（一）公众聚集场所的电梯；
（二）易燃易爆危险场所使用的防爆电梯；
（三）困人故障率高或者近二年发生过安全事故的电梯；
（四）超高层建筑的电梯；
（五）其他需要实施重点监督检查的电梯。
第二十五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电梯

安全投诉、举报受理制度，公开投诉、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受
理单位和个人的投诉、举报。

第二十六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查封住宅
电梯，应当将相关情况书面告知电梯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维护社区
稳定，协助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消
除电梯事故隐患。

第二十七条 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定期编
制全市电梯安全情况报告并向社会公布。电梯安全情况报告
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电梯质量安全状况；
（二）电梯检验情况；
（三）电梯困人故障和应急处置情况；
（四）其他需要公布的内容。

第六章 应急处置与救援

第二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电梯应急救
援纳入本级人民政府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电梯使用单位
和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制定电梯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并定期开
展应急处置演练。

第二十九条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电梯安全
运行监控服务平台的日常运转维护、数据管理，开展下列电梯
应急处置工作：

（一）设置专用应急求助电话并保持畅通；
（二）受理电梯困人求助，迅速指挥调度开展应急救援；
（三）对电梯困人故障信息、应急处置和事故情况等及时

进行分析研判。
第三十条 发生电梯事故的，电梯使用单位应当立即启

动应急专项预案，组织排险救援，保护事故现场，并立即按规
定报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因电梯事故造成人身伤害，已经投保电梯安全责任保险
的，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第三十一条 接到电梯事故报告后，特种设备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应当立即赶赴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同时向本级人民
政府报告。

接到事故报告后，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启动
应急预案，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组织应急救援。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经规
定法律责任的，适用其规定。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改造单位
未更换电梯产品铭牌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使用单位变更
的，原使用单位未在变更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新使用单位移交
电梯安全技术档案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电梯使用单位
未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的，由特种
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使用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
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携带电
动车或者其蓄电池进入乘客电梯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电梯维护保养
单位有下列情形的，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设立24小时维护保养值班电话并保持畅通的；
（二）更换的电梯零部件无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或者安全保

护装置无型式试验证书的；
（三）设置技术障碍影响电梯正常运行的。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济宁市电梯安全条例
（2022年11月7日济宁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22年12月21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批准）

《济宁市电梯安全条例》已于2022年11月7日经济宁市
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于2022
年12月21日经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九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济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12月21日

济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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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泉 温竞华 李恒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如何保障重点人群的医疗服务备受
关注。老年人如何进行居家治疗？婴幼儿感染后如何照护？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做好哪些必要准备？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2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就相关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老年人要注意避免感染
使用抗病毒药物需医生指导

“老年人一定要做好防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
主任王贵强说，尤其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和没有打疫苗的老年
人，这些人群属于重症高风险人群，要特别注意避免感染。

老年人万一感染，是否要使用抗病毒药物？
“目前，大部分人感染后表现为轻型或无症状，但对重症

高风险人群，还是要进行早期干预。”王贵强说，第九版诊疗方
案中推荐了几种抗病毒药物，包括单克隆抗体、奈玛特韦片/
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和阿兹夫定。

“抗病毒治疗可以缩短病程，降低重症的风险，但抗病毒药物

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能在家里随便使用。”王贵强表示，比
如，奈玛特韦存在药物间相互作用问题，老年人和有基础病者常常
口服多种药物，如使用辛伐他汀、胺碘酮等，就不能使用奈玛特韦。

“各医疗机构和社区层面会逐渐提供相应的抗病毒药物，
请感染的人群，尤其是重症高风险人群，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
用。”王贵强说。

多数孩子是自限性病程
对症处理提高孩子舒适度

孩子是我们重点保护的人群，如果儿童感染，该如何做好
居家治疗和照护？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荃介绍，感染新冠病毒后，孩
子的主要表现是发烧、咳嗽、鼻塞、流鼻涕、咽痛等，部分孩子
可能会有肌肉酸痛、乏力、呕吐腹泻，有一部分孩子可能还会
出现声音嘶哑等喉炎的表现。

“由于绝大多数孩子都是自限性的病程，所以，我们主要
还是对症处理，以提高孩子的舒适度为主要方式，以缓解症状
为主要目的。”王荃说，孩子发烧的时候，一方面不能捂热，另

一方面要避免孩子再次受凉。
王荃介绍，2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孩子，能选择的退热

药物只有对乙酰氨基酚；2个月以下的孩子不能口服退热药，
包括新生儿在内的2个月以下的小婴儿，如果出现发烧，要及
时到医院就诊。

少数孩子在病程中可能会发生热性惊厥。王荃说，一旦
发生热性惊厥，应将孩子放在平坦、不易受伤的地板或床上，
松开孩子的衣领，保持呼吸道通畅，让孩子头偏向一侧，如果
可以的话，让孩子保持右侧卧位。惊厥发作的时候，不要往孩
子嘴里塞任何东西，不要喂食任何东西，不要试图束缚孩子的
肢体，以免造成孩子肢体损伤。

“大多数儿童热性惊厥发作时间较短，多在3至5分钟内
停止，如果孩子以前发生过惊厥持续状态，或本次惊厥发作时
间超过5分钟还没停止，应立即前往医院。”王荃说。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备足药物
一旦感染做好症状监测

有些患有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比较担心，一旦感

染新冠病毒会造成病情的加重，他们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对此，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副主任杨汀表示，常规的防

护措施还是要继续做到，一些严重的呼吸困难、呼吸功能障碍
的患者，若佩戴N95口罩后觉得呼吸困难加重，则建议佩戴
普通的医用外科口罩。

杨汀建议，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要备足常规治疗药物和呼
吸急救药物，配备血氧饱和度监测仪，并适当拉长肺功能检查
等日常随访，避免增加感染风险。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一旦感染，应该怎样居家治疗？杨汀
说，患者在家中要注意监测自己的症状，可针对咳嗽、咳痰、气
短和呼吸困难等症状，进行对症治疗。

“如果原有的呼吸症状明显加重，比如喘憋加重，可以按
需使用短效支气管扩张剂，如果对症治疗后症状逐渐改善或
平稳，就可以在家里继续观察症状；如果症状出现进一步变
化，可以再去就医。”杨汀说。

杨汀提醒，这类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常规的治疗用药一
定要坚持使用；要在家中随时监测血氧饱和度，及时了解病情
是否有变化。

新华社北京电

老年人如何居家治疗？婴幼儿感染后如何照护？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热点问题

聚焦疫情防控


